附件2
海门市高层次人才基本情况调查汇总表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序

号
	姓 名
	出生年月
	性 别
	出生地
	国 籍
	学历

学位
	职 称
	现任

职务
	引进人才类别
（填写代码）
	引进方式
	是否在海门缴纳社会保险
	是否持有海门《暂住证》
	户籍是否在海门
	人事档案是否在海门
	备 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表说明：一、引进人才类别代码如下：1-1中国科学院院士；1-2中国工程院院士；1-3与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相当的境外高端人才（团队）；1-4国家级重点学科带头人；1-5国家级重点实验室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学术带头人；1-6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前3位完成人；1-7国家级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；1-8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工程第一、二层次入选专家；1-9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；1-10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；1-11部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；1-12部省级重点实验室学术带头人；1-13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；1-14部省级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；1-15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工程第三层次入选专家；1-16入选国家“千人计划”资助对象；1-17入选省“双创计划”资助对象；1-18入选省“企业博士集聚计划”资助对象。
2-1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才；2-2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业技术人才；2-3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才；2-4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业技术人才 ；2-5获得中华技能大奖的高技能人才 。   
二、引进方式：与单位签订长期聘用合同；兼职；与单位有科研和技术合作的；技术入股；来海创业；其他方式（需说明具体情况）。
